
   

盈办通〔2017〕51号

中共盈江县委办公室 盈江县人民政府办公室

关于进一步规范公务接待工作的补充通知

各乡镇党委、政府，农场党委、管委，县委和县级国家机关各部委办局，各人民团体、企事业单位，中央、省、州属驻盈江各单位：    
为进一步规范公务接待工作，根据中央八项规定精神、《党政机关厉行节约反对浪费条例》《云南省党政机关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实施细则》等相关规定要求，经县委、县政府同意，对公务接待相关标准进行补充规定，并对有关规定进行重申。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。
一、严格执行文件
严格贯彻执行《中共盈江县委办公室 盈江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<盈江县党政机关国内公务接待管理规定>的通知》（盈办发〔2014〕37号）、《中共盈江县委办公室 盈江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<盈江县贯彻落实《云南省党政机关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实施细则》的办法>的通知》（盈办发〔2015〕4号）文件。
二、严格接待范围
不得超范围接待，特殊情况由县四大机关办公室报县委、县政府分管领导审批。
三、严格接待标准
（一）住宿标准：严格执行差旅费管理办法，省部级每人每日800元，厅局级每人每日480元，其他人员每人每日330元以内；

（二）就餐标准：省部级以上及随行人员每人每餐不超过100元（原则上按上级业务部门的要求安排），厅局级及随行人员每人每餐不超过90元，县处级及随行人员每人每餐不超过80元，科级及随行、陪同人员每人每餐不超过70元，其他人员工作餐每人每餐不超过50元。
四、严格接待审批
接待单位应当根据规定的接待范围，严格实行公务接待审批制度，按照批准的接待方案执行。建立公务接待清单制度，做到事前有审批，事后有清单，按照一事一结算的要求，规范和完善报销事项。
五、严格接待纪律
（一）严禁赠送礼金、有价证券、纪念品和土特产；
（二）会议就餐、住宿，由主办单位严格按照相关规定执行；
（三）接待对象到乡镇（农场）调研、检查，确因工作需要在乡镇（农场）就餐的，由乡镇（农场）按接待标准负责安排；
（四）严格控制陪餐人数，中午严禁饮酒，严禁打牌赌酒；（五）公务接待原则上应使用公务卡或银行转账的方式结算。 

各乡镇（农场），各部门要严格按照本通知执行，严禁出现超范围、超标准接待；若上级出台新规定，按照新的规定执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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盈江县人民政府办公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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